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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郑州市生态环境局提出。 

本文件由郑州市生态环境标准化技术委员会（ZZTC08）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河南鑫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郑州市生态环境监测和安

全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严刚、宁淼、李欣剑、马强、曹霞、侯诗宇、贾玉柱、郑伟、郑逸璇、杨蕾、

陈楚楚、冯悦怡、王倩玲、李冠伟、朱学冠、唐跃军、李蕴、赵金锋、王泓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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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吸附法处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活性炭吸附法处理挥发性有机物活性炭的选择、活性炭失效判定、活性炭更换操作、

运行与维护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活性炭吸附法处理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可作为环境影响评价、工程咨询、设计、

施工、验收及建成后运行与管理的技术依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6157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 34330  固体废物鉴别标准通则 

GB 37822  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 

HJ/T 1  气体参数测量和采样的固定位装置 

HJ 819  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  总则 

HJ 944  排污单位环境管理台账及排污许可证执行报告技术规范  总则（试行） 

HJ 1013  固定污染源废气非甲烷总烃连续监测系统技术要求及检测方法 

HJ 1091  固体废物再生利用污染防治技术导则 

HJ 1259  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和管理台账制定技术导则 

HJ 2000  大气污染治理工程技术导则 

HJ 2026  吸附法工业有机废气治理工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挥发性有机物（VOCs） 

参与大气光化学反应的有机化合物，或者根据有关规定确定的有机化合物。 

注：在表征VOCs总体排放情况时，根据行业特征和和环境管理要求，可采用总挥发性有机物(以TVOC表示)、非甲烷

总烃(以NMHC表示)作为污染物控制项目。 

 

活性炭吸附装置 

采用活性炭作为吸附剂的固定床、移动床吸附装置。 

 

颗粒活性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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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生物质（木材、木屑、竹、果壳等）、煤为主要原材料，经过炭化、活化后制成的颗粒状吸附材

料。 

 

蜂窝活性炭 

以粉末状活性炭、水溶性粘合剂、润滑剂和水等为主要原材料，经过配料、捏合后挤出成型，再经

过干燥、炭化、活化后制成的蜂窝状吸附材料。 

 

活性炭纤维毡 

利用粘胶、聚丙烯腈或沥青纤维等加工的纤维毡经过炭化、活化后所制备的多孔吸附材料。 

 

碘吸附值 

每克活性炭吸附碘的质量，单位为 mg/g。 

 

BET 比表面积 

利用BET法测试的单位质量吸附剂的表面积，单位为 m
2
/g。 

 

动态吸附量 

把一定质量的吸附剂填充于吸附柱中，令浓度一定的污染空气在恒温、恒压下以恒速流过，当吸附

柱出口中污染物的浓度达到设定值时，计算单位质量的吸附剂对污染物的平均吸附量。该平均吸附量称

之为吸附剂对吸附质在给定温度、压力、浓度和流速下的动态吸附量，单位为 mg/g（以%表示）。 

 

再生活性炭 

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化学等方法使废活性炭恢复吸附能力后的活性炭产品。 

4 活性炭的选择 

活性炭质量 

4.1.1 采用颗粒活性炭时，宜选择柱状活性炭，其碘吸附值应不低于 800 mg/g，BET 比表面积应不低

于 850 m
2
/g；采用蜂窝活性炭时，其碘吸附值应不低于 650 mg/g，横向强度应不低于 0.3 MPa，纵向强

度应不低于 0.8 MPa，BET 比表面积应不低于 750 m
2
/g；采用活性炭纤维毡时，其断裂强度应不小于 5 N，

BET 比表面积应不低于 1100 m
2
/g。其他技术指标参考附录 A相关要求。 

4.1.2 选择的活性炭应包括由国家相应检验机构出具的带有产品碘吸附值、比表面积等性能参数的质

量证明文件。 

活性炭装填 

4.2.1 活性炭吸附装置吸附床层的气体流速应根据活性炭的形态确定。采用颗粒活性炭时，气体流速

宜低于 0.60 m/s；采用蜂窝活性炭时，气体流速宜低于 1.20 m/s；采用活性炭纤维毡时，气体流速宜低

于 0.15 m/s。 

4.2.2 吸附剂使用量应根据废气处理量、污染物浓度和吸附剂的动态吸附量确定。 

5 活性炭失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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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性吸附工艺 

5.1.1 应按照公式（1）计算活性炭更换周期，计算中动态吸附量一般取值 10%，高于 10%的应提供含

有动态吸附量取值依据的活性炭性能证明文件。 

 𝑇 =
𝑀×𝑆×106

𝐶×𝑄×𝑡
 ········································································(1) 

式中： 

T——吸附剂更换周期，单位为天（d）； 

M——活性炭质量，单位为千克（kg）； 

S——动态吸附量，单位为百分比（%）； 

C——进口VOCs浓度，单位为毫克每立方米（mg/m
3
）； 

Q——风量，单位为立方米每小时（m
3
/h）； 

t——吸附设备每日运行时间，单位为小时每天（h/d）。 

5.1.2 到达更换周期时，应及时更换新活性炭。 

5.1.3 活性炭更换周期一般不超过累计运行 500  h 。 

可再生工艺 

5.2.1 活性炭吸附装置再生周期按 5.1.1 项确定。 

5.2.2 应定期对吸附剂动态吸附量进行检测，当动态吸附量降低至设计值的 80%时宜更换新活性炭。 

6 活性炭更换操作 

一般规定 

6.1.1 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更换方案，活性炭更换时相应生产设施应停止运行；对生产设施不能停止或

不能及时停止运行的，应设置废气应急处理设施或采取其他替代措施。 

6.1.2 更换下来的废活性炭应按照 GB 34330、HJ 1091、HJ 1259 要求，及时转运至危废暂存间内妥善

贮存。 

操作要求 

6.2.1 活性炭更换过程主要包括失效活性炭卸出、新活性炭或再生活性炭装填、废活性炭的收集及处

置等。 

6.2.2 活性炭更换前应关停风机，将系统的压力降为零。 

6.2.3 取出活性炭时，观察设备内部是否积水、积尘等现象，如有，应尽快对设备进行检修维护。 

6.2.4 颗粒活性炭应装填齐整，蜂窝活性炭应装填紧密，活性炭纤维毡应装填均匀，减少空隙，避免

存在废气不经过活性炭现象。 

6.2.5 更换操作过程中应轻拿轻放，不应对活性炭造成破坏。 

6.2.6 活性炭或再生活性炭装填完毕后，连接部位应拧紧，并进行气密性检查，可结合活性炭更换对

废气收集处理系统进行检修。 

7 运行与维护 

一般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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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 活性炭吸附装置应设计合理，符合 HJ 2026 要求。在设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后期活性炭更换与

维护。 

7.1.2 涉及需去除废气中颗粒物、油烟（油雾）、水分等物质的，应根据废气的成分、性质和影响吸

附过程的物质性质及含量等采取相应的预处理措施，进入活性炭吸附装置的废气中颗粒物含量宜低于 1 

mg/m
3
、温度宜低于 40 ℃、湿度宜低于 70%。 

7.1.3 活性炭吸附装置应先于产生废气的生产设施开启、晚于生产设施停机，有条件的可实现与生产

设施的连锁控制。由于紧急事故或设备检、维修等原因造成治理设备停止运行时，应立即报告当地生态

环境部门。 

7.1.4 活性炭吸附装置正常运行时，废气排放应符合 GB 37822 等国家或地方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的规

定。 

7.1.5 活性炭吸附装置不应超负荷运行。 

7.1.6 活性炭吸附装置应设置铭牌并张贴在装置醒目位置，内容应包含但不限于环保设施名称、风量、

吸附截面积、活性炭类型、装填量、装填方式、活性炭碘吸附值、比表面积、设计更换周期等内容。 

7.1.7 应按照 HJ/T 1 规定，在设备进气和出气管道上设计、建设、维护永久性采样口、采样测试平台，

按照排污口规范化要求设置排污口标志。 

管理要求 

7.2.1 应按照 HJ 2000、HJ 2026、HJ 944 规定，建立健全与治理设备相关的各项规章制度，以及运行、

维护和安全操作规程，建立活性炭吸附装置运行、更换状况的台账制度。 

7.2.2 应做好活性炭吸附装置运行状况、设施维护、活性炭更换记录，建立管理台账，分为电子台账

和纸质台账两种形式，相关记录至少保存五年，现场保留不少于三个月的台账记录。主要记录内容包括

但不限于： 

a) 活性炭吸附装置的启动、停止时间； 

b) 活性炭的质量分析数据、采购量、使用量、更换量与更换时间； 

c) 活性炭吸附装置运行工艺控制参数，至少包括设备进、出口浓度、废气流量和吸附装置内温度、

湿度、吸附、脱附周期； 

d) 主要设备维修情况； 

e) 运行事故及维修情况； 

f) 吸附回收工艺中的固废处置情况。 

7.2.3 应当按照 GB/T 16157、HJ 1013、HJ 819 中监测位置、指标和频次的要求定期对活性炭吸附装置

进行自行监测，相关记录至少保存五年。 

7.2.4 活性炭吸附装置的维护应纳入全厂的设备维护计划中。 

7.2.5 维护人员应根据计划检查、维护和更换必要的部件和材料，保障活性炭正常使用。 

7.2.6 操作及维护人员应按照安全操作规程正确使用及维护活性炭吸附装置，并熟悉活性炭吸附装置

突发安全事故应对措施，保证装置的安全性。 

7.2.7 除保障安全生产外，活性炭吸附装置不应设置应急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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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有机废气净化用活性炭推荐技术指标 

有机废气净化用活性炭推荐技术指标要求见表A.1。 

表A.1 有机废气净化用活性炭推荐技术指标要求 

编号 特性 
特性值 

颗粒活性炭 蜂窝活性炭 

1 水分含量/% ≤ 15 10 

2 耐磨强度/% ≥ 90 — 

3 四氯化碳吸附率/% ≥ 60 30 

4 着火点/℃ ≥ 300 400 

5 丁烷工作容量/（g/100mL） ≤ 9 — 

6 甲苯吸附量/（mg/g） ≥ 300 250 

7 甲醛吸附量/（mg/g） ≥ 200 150 

8 苯吸附量/（mg/g） ≥ 40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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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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